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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张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国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于国红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唐卫 
电话 025-84812955 
传真 025-84812955 
电子邮箱 13951968856@139.com 
公司网址 http://www.jsyaao.com.cn 
联系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27 号徐庄软件园研发三区 7

号楼 1 区 3 楼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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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88,283,510.58 224,861,410.28 -16.2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7,839,969.74 151,134,943.83 -22.0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35 1.73 -21.9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7.82% 33.1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7.41% 32.79%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02,978,112.12 185,617,270.78 -44.5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47,918.09 7,057,662.05 -447.8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4,497,403.94 7,170,861.10 -44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42,872.59 11,098,733.29 -21.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8.35% 4.6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8.31% 4.75%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08 -447.82%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9,413,145 22.19% 27,790,410 47,203,555 53.9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12,055,010 12,055,010 13.78% 
      董事、监事、高管 631,925 0.72% 11,896,310 12,528,235 14.32%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8,057,415 77.81% -27,790,410 40,267,005 46.0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1,161,640 58.49% -12,790,410 38,371,230 43.87% 
      董事、监事、高管 53,057,415 60.66% -12,790,410 40,267,005 46.03%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87,470,560 - 0 87,470,56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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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张彤 28,189,640   28,189,640 32.23% 21,142,230 7,047,410 
2 刘鲲 15,040,000 -735,400 14,304,600 16.35% 11,280,000 3,024,600 
3 南京红土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9,750,000 0 9,750,000 11.15% 0 9,750,000 

4 唐卫 7,932,000 0 7,932,000 9.07% 5,949,000 1,983,000 
5 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

司 

5,250,000 0 5,250,000 6.00% 0 5,250,000 

6 马国刚 2,281,988 300 2,282,288 2.61% 0 2,282,288 
7 刘涛 675,400 735,400 1,410,800 1.61% 0 1,410,800 
8 鑫元基金

－宁 
波银行－

鑫元 
基金－吉

鑫 2 号 
资产管理

计划 

1,299,500 0 1,299,500 1.49% 0 1,299,500 

9 薛迎迎 
 
 
 

1,216,300 -1,795 1,214,505 1.39% 0 1,214,505 

10 池州华亚

创业投 
资基金有

限公司 

823,000 0 823,000 0.94% 0 823,000 

合计 72,457,828 -1,495 72,456,333 82.84% 38,371,230 34,085,10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上述股东中张彤、刘鲲、唐卫三人为一致行动人；深圳创投持有红土创投 35%

股权，系红土创投的第一大股东；此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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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要求企业不再将试运行销售收入抵销成

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规定企业在计量亏损合同时，履行合同的成本包括履行合

同的增量成本和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 

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规定。本公司管理层认为，前述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报

告产生重大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涉及①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

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②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

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③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

理；其中①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也可以选择自发布年度起施行，②、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规定①，自公布之日起施行②、③。本公司管理层认为，

前述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无重要的会计估计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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